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 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结

并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同时，深圳需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给自然生

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实现打造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舒适宜

居的生活空间、碧水蓝天的生态空间的先行示范战略目标。 

2006 年，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委联合市水务局组织编制了《深圳市蓝

线规划》（2007-2020）。该规划批准并施行以来，对全市城市水体、原水

管渠的保护与管理、保障城市供水和防洪防涝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深圳大力开展治水工作，多条河流线位发生调整；海绵城市建设、

生态修复、治水防涝、碧道建设等工作对城市水体两侧空间提出了新的

需求；同时，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也在编制过程中，需要各类专项规

划作为支撑；市领导根据水务及规划工作的安排，也明确要求进一步加

强全市水系的保护和管理，将全市大小河道、水库全部纳入蓝线方案统

一管控。因此有必要开展蓝线优化调整工作，落实城市水系及水源工程

保护空间以满足城市发展、水务建设和保护的新要求。 

2018年 12 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公开招标，委托深圳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体开展

蓝线优化调整方案的编制工作。经现场踏勘、充分调研及研究论证，确

定本次优化调整内容包括：（一）调整和补充全市城市水系及水源工程划

定对象；（二）优化蓝线划定标准，制定统一的、弹性兼容的分类分级分



段蓝线划定标准；（三）补充划定和优化调整蓝线方案；（四）进一步明

确与细化蓝线保护和管理要求。 

成果编制期间，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多次组织项目组赴各区调研，

并分阶段多次研究审议成果，初步成果广泛征求了各相关部门、专家和

社会公众意见，并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通过市政府审议后印发。 

本成果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市水务局共同组织完成，编制过

程中得到了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市交通

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前海管理局及各区相关部门、单位的大力

支持，并提供相关资料和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项目组 

2020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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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加强对深

圳市（不含深汕合作区）城市河道、水库、滞洪区及湿地、原水管渠

等的规划与控制、保护与管理，适应新时代的城市发展需求，保障城

市供水和防洪排涝安全，落实海绵城市、水务工程、生态修复等建设

新要求，实现打造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碧水

蓝天的生态空间的先行示范战略目标，促进城市健康、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依据住建部《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参照《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等法规，

结合深圳市规划建设的实际情况编制本方案。 

第二条 根据住建部《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

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

域界线。 

根据深圳市当前实际情况，本方案所称的城市蓝线，是指深圳市

城市规划确定的河、渠、库、湿地、滞洪区及原水管渠等城市水系和

水源工程的保护与控制的地域界线。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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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 

（8）《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9）《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10）《全国河道（湖泊）岸线利用管理规划技术细则》 

（11）《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 

（12）《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 

（13）《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14）《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 

（15）《广东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16）《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 

（17）《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 

（18）《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 

（19）《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 

（20）《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GB/T 51163-2016） 

（21）《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2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3）相关法定规划、专项规划、更新单元规划等 

第四条 工作范围 

工作范围为深圳市市域范围（不含深汕合作区），即深圳市行政管

辖范围，总面积为 1997 平方公里，包括罗湖、福田、南山、盐田、

宝安、龙岗、光明、龙华、坪山 9区和大鹏新区。 

第五条 本方案应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并在法定图则、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土地整备与利用统筹规划等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予以

落实。相关专项规划应与本方案相衔接、相协调。 

第六条 本方案是深圳市城市水系、原水管渠及其周边地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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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保护与管理的依据性文件。自方案批准公布之日起，在蓝线

范围内进行城市水系、原水管渠及周边地区的规划与控制、保护与管

理活动均应符合本方案。 

第七条 规划、水务、林业及生态环境等部门依职能对全市城市

蓝线进行共同管理。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城市管理、住房建设

等主管部门和各区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蓝线划定，并做好蓝线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本方案包括法定文件和技术文件。法定文件包括文本和

图集。技术文件为说明书和分图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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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标与原则 

第九条 工作目标 

在全市已编蓝线规划成果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城市水系的整体性、

协调性、安全性和功能性，保障城市供水和防洪排涝安全，实现水体

及周边空间的保护和控制，保证城市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改善

人居生态环境。 

第十条 工作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统筹考虑城市水系、原水管渠的完整性、协调性、安全性和功能

性，满足水系连通、防洪排涝安全、原水供给安全、景观和谐、功能

协调等的空间需求，改善城市水系生态和人居环境，保障城市水安全。 

（二）弹性兼容原则 

在明确划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水体及其周边空间的实际情

况制定适应城市安全、景观、生态与城市发展的弹性标准。 

（三）协调性原则 

蓝线的划定应当与城市绿线、城市黄线、城市紫线等城市规划管

理线相协调。 

（四）可操作性原则 

蓝线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线位准确，做到“定量、定位”，

实现线界落地。明确蓝线保护与管理要求，制定蓝线范围内规划协调、

建设行为的管控规则，实现城市水系、原水管渠及周边空间的保护与

控制。 

（五）动态性原则 

各层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水利工程、原水管渠建设时，涉及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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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保护对象空间调整的，应同时调整蓝线，条件允许时可适当扩大蓝

线控制范围。 

延续并完善蓝线动态管理机制，对蓝线实行动态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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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象与标准 

第十一条 划定对象 

依据《城市蓝线管理办法》的基本要求，结合深圳市实际情况，

本次蓝线优化调整方案的划定对象与《深圳市蓝线规划》（2007-2020）

基本一致，分为如下四大类。 

1、河道； 

2、水库； 

3、滞洪区及湿地； 

4、原水管渠。 

本次方案划定对象为深圳市域范围内的河道、水库、滞洪区及湿

地等城市水系以及重要的区域输水原水管渠。 

（一）河道蓝线划定对象 

根据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成果，全市共勘定河道 310 条，全部纳

入本次蓝线优化调整方案。 

另外，新增 4 条城市水体为蓝线划定对象，分别为石陂头支流、

君子布河二支、田心村排水渠和莲花水。河道对象合计 314 条。 

深圳河、莲塘河、茅洲河等河流为市域界河，本方案只对临深一

侧划定城市蓝线。 

（二）水库蓝线划定对象 

根据《深圳市水务统计手册》（2018），全市范围内现状、在建和

拟建蓄水工程共计 161 宗。其中凤岩水库、牛蜞坑水库、黄龙湖水库、

伯坳水库、和尚径水库、罗湖大坑水库和石桥坜水库等 7 座水库为功

能调整、水库合并或报废水库，不纳入本次蓝线划定对象；同时，补

充雁田水库、老虎坜水库、马草龙水库、榄核桥水库、大鹏老虎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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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和深蓄电站上水库等 6 座水库（塘坝）纳入本次方案划定对象。 

水库对象共计 160宗，其中大型水库 2 宗，中型水库 15宗，小型

水库 143宗。 

（三）滞洪区及湿地蓝线划定对象 

根据《广东省湿地保护数据统计》、《深圳市水务统计手册》（2018）

和《深圳市湿地资源保护总体规划》（修订版），经梳理，纳入本次方

案的包括现状、规划的滞洪区及湿地；其中湿地主要包括大型湿地公

园以及沿河的、具有水质净化功能的人工湿地。 

滞洪区及湿地对象共 47块，其中规划湿地 14 块。 

（四）原水管渠蓝线划定对象 

包括全市境外引水工程深圳段、市域范围内已建、在建、规划的

供水规模≥20 万立方米/日以及重要的区域输水原水管渠。 

原水管渠对象共计 43 项。 

第十二条 城市水系水域控制线划定标准 

（一）河道水域控制线 

（1）对于现状已实施综合整治或已有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河

道整治工程范围线的河道 

1）按现状河道上口线确定； 

2）按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治导线确定，即河道设计上口线。 

（2）对于综合整治方案尚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但有经

批准规划的河道 

有已批河道整治规划的，按河道整治规划上口线确定。 

（3）对未整治且未编制河道整治规划的河道 

对于能满足规划防洪标准要求的，按现状河道上口线确定水域控

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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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满足防洪标准要求的河道，统一按防洪（潮）排涝规划标

准经水力计算后，将拟定的河道上口线作为水域控制线。 

（二）水库水域控制线 

非水源水库水域控制线为坝顶高程淹没区范围线，但不超过水库

汇水范围。水源水库不界定水域控制线。 

（三）滞洪区及湿地水域控制线 

滞洪区、湿地公园及人工湿地的水域控制线为水域边界范围。 

第十三条 河道蓝线基本划定标准 

根据《城市水系规划规范》（50513-2009）（2016 版），结合河

道现状、整治规划和工程的实际情况及《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

等法规要求，按河道控制断面以上流域面积，分级确定蓝线划定标准，

其规定如下： 

（一）有堤防的河道，其蓝线范围按控制断面以上的流域面积分

级自两侧堤防外坡脚分别外延 4-15 米； 

蓝线的划定标准根据河道控制断面以上流域面积划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为 F≥100 平方公里、50 平方公里≤F＜100 平方公里、10 平方

公里≤F＜50、5 平方公里≤F＜10 平方公里和 F＜5 平方公里，蓝线

划定标准分别为两侧堤防外坡脚外延 15 米、12 米、8 米、8米、4 米。 

（二）无堤防的河道，其蓝线范围按控制断面以上的流域面积分

级自两侧水域控制线分别外延 4-25 米； 

蓝线的划定标准根据河道控制断面以上流域面积划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为 F≥100 平方公里、50 平方公里≤F＜100 平方公里、10 平方

公里≤F＜50、5 平方公里≤F＜10 平方公里和 F＜5 平方公里，蓝线

划定标准分别为自水域控制线外延 25 米、20 米、15 米、10 米或 8

米、8 米或 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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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标准的补充规定 

1、由于两岸用地空间狭窄、建筑物较多，对于流域面积 F＜5 平

方公里的小河道，划定标准统一按 4 米控制；对于流域面积 F＜5 平

方公里的河段，标准按 8 米控制。 

2、对于 5平方公里≤流域面积 F＜10平方公里的河段，两岸用地

空间不足时宜采用 8 米控制；位于生态控制线或生态区内的河段，宜

采用 10 米控制，能宽则宽。 

3、对于暗涵段河道，考虑后期修复、复明拓宽的需求，结合沿线

用地情况可采用高标准；已有经批复复明方案的，按规划走向及相应

标准规定执行。 

4、根据堤防工程的结构和堤身断面型式，对于堤顶背水侧无堤脚

的或无堤防的河道，统一按无堤防河道标准划定；对于堤顶背水侧有

堤脚的河道，按有堤防河道标准划定。 

第十四条 水库蓝线基本划定标准 

结合水库的实际情况，参照《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深

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根据水库建设规模及功能，

分级分类分区确定蓝线划定标准，其规定如下： 

（一）水源水库 

已划定水源保护区的水库，蓝线划定综合考虑一级水源保护区及

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其蓝线划定标准具体为： 

库区蓝线：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 

工程区蓝线：挡水、泄水、引水建筑物及电站厂房的占地范围及

其周边，大型、中型、小型水库分别按 50 米、30 米和 30 米后退；

坝区下游分别按坝脚线 200-300 米、100-200 米和 50-100米后退。 

（二）非水源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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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水源水库为水源水库以外的水库，均为小型水库。其蓝线划定

标准具体为： 

库区蓝线：水库水域控制线范围。 

工程区蓝线：坝区下游按坝脚线外延 50-100 米，挡水、泄水、引

输水等建筑物的占地范围及其周边 30米。 

第十五条 滞洪区及湿地蓝线划定标准 

现状湿地公园蓝线按水域边界外移 30米控制。 

现状和规划滞洪区及湿地蓝线按用地红线或边界控制。 

第十六条 原水管渠蓝线划定标准 

原水输送系统多以箱涵、管道、隧洞的形式隐藏于地面以下，蓝

线划定标准为： 

境外引水工程蓝线按管道或渠道外边线各外移 10米确定；其他支

线引水工程蓝线按管道或渠道外边线各外移 5米确定。 

对于纳入本次方案的规划原水管渠，按上述标准划定蓝线，以实

现其工程规划用地的管控；待工程竣工后，按实际走向并结合周边用

地相应调整蓝线，蓝线调整方案获批后纳入蓝线动态维护管理。 

第十七条  蓝线局部优化标准 

蓝线具体划定时，除流域面积 F＜5 平方公里的小河道外，其他河

道（段）和水库工程区蓝线应根据已规划建设用地、已批用地方案或

已出让用地、权属用地等实际情况进行局部避让和优化。局部优化后

的河道蓝线范围不应小于其下一级标准的上限值，优化后水库工程区

蓝线不应小于其标准的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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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蓝线优化调整方案 

第十八条 流域分区 

本次蓝线方案按流域进行分区。共划分为“五大流域、四大水系”

九个分区，分别为深圳河流域分区、茅洲河流域分区、观澜河流域分

区、龙岗河流域分区、坪山河流域分区、深圳湾水系分区、珠江口水

系分区、大鹏湾水系分区和大亚湾水系分区。 

第十九条 蓝线划定 

本方案涉及河道 314 条，总长度约 1004.3 公里（包含河道 999.57

公里和城市水体 4.72 公里），结合全市河道综合整治情况，全市河道

堤顶背水侧均无堤脚，本次河道蓝线均按无堤防河道标准进行划定；

水库 160 宗，总库容约 9.58 亿立方米（不含雁田水库）；滞洪区及

湿地 47块，总面积约 6.77平方公里；原水管渠 43条，总长度约 438.3

公里。见表 4-1蓝线划定对象统计表。 

表 4-1 蓝线划定对象统计表一览表 

项目 区域 数量 备注 

河道及排

水渠 

深圳河流域 29  

深圳湾水系 21  

珠江口水系 42  

茅洲河流域 49  

观澜河流域 29  

龙岗河流域 39  

坪山河流域 22  

大鹏湾水系 40  

大亚湾水系 39  

城市水体 4 
石陂头支流、君子布河二支、田心村排水

渠和莲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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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14条  

水库 

深圳河流域 12 其中小型 11宗，中型 1宗 

深圳湾水系 6 其中小型 3宗，中型 3宗 

珠江口水系 6 其中小型 5宗，中型 1宗 

茅洲河流域 21 其中小型 16宗，中型 4宗，大型 1宗 

观澜河流域 28 其中小型 27宗，中型 1宗 

龙岗河流域 29 其中小型 26宗，中型 2宗，大型 1宗 

坪山河流域 20 其中小型 18宗，中型 2宗 

大鹏湾水系 22 其中小型 21宗，中型 1宗 

大亚湾水系 15 其中小型 14宗，中型 1宗 

东莞雁田水库 1 中型水库，部分集水区位于龙岗区 

合计 160宗  

滞洪区及

湿地 

滞洪区及湿地 47 
含洪湖滞洪区、东坑水滞洪区、鹅颈水滞

洪区 3宗滞洪区 

合计 47块  

原水管线 

境外引水工程 3 
东江水源工程、东深水源供水干线、西江

引水工程深圳支线 

干线、支线 40  

合计 43项  

 

本次方案划定蓝线总面积约 229.60 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

11.50%。其中河道及排水渠蓝线划定总面积约 45.72平方公里；水库

蓝线划定总面积约 171.29 平方公里；滞洪区及湿地蓝线划定总面积

约 7.17 平方公里；原水管渠蓝线划定总面积约 9.46 平方公里。 

划定各对象基本概况和蓝线控制面积详见附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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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理措施与建议 

第二十条 蓝线管理主体及相应职责 

城市蓝线由规划主管部门会同蓝线保护对象对应的行业主管部门

依职能共同管理。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各层级规划与本方案蓝线的统筹

协调以及蓝线范围内的用地空间管控。蓝线保护对象的行业主管部门

依据自身职能负责蓝线范围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蓝线保护和控制要求 

城市蓝线一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各层次国土空间规划应保障

蓝线保护对象功能发挥及安全运行的空间。在城市蓝线内进行各项建

设，必须符合经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规划），且相关建设行为

不得对城市水系（含原水管线）保护构成破坏。 

1、规划协调及管控要求 

各层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修编）或调整时，应落实蓝线最新成

果，并结合人居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健康、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的需求，综合统筹蓝线内土地空间规划。在不影响城市供水

和水系行洪安全等的前提下，城市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可在蓝线管控

空间内兼容。蓝线内安排其他建设用地时，应就是否对蓝线保护对象

安全运行产生影响进行论证，并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未经其

行业主管部门同意，不允许擅自改变蓝线保护对象空间形态或现状功

能（如将自然水体暗渠化、裁弯取直等）。 

2、建设行为管控规则 

对于本方案发布前已批的城市规划，其用地涉及蓝线的，在项目

审批时，由蓝线保护对象行业主管部门就建设行为是否对蓝线保护对

象的安全运行产生影响给出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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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状建（构）筑物影响到城市水系保护与管理、城市供水、

防洪排涝和通航安全等的，由蓝线保护对象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

定牵头进行处置。 

第二十二条 蓝线优化调整与动态维护 

规划主管部门应会同蓝线保护对象行业主管部门结合城市发展、

管控对象及管控标准变化、水系规划调整等适时对蓝线方案进行优化

调整。 

规划编制（修编）时，涉及蓝线保护对象空间个案调整的，应相

应调整蓝线，蓝线调整方案随规划一并报批。 

工程建设时，涉及蓝线保护对象局部突破现有蓝线范围的，蓝线

保护对象主管部门应待工程规划报建后及时组织编制蓝线调整方案，

并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后按程序报批。 

规划主管部门应根据蓝线最新调整情况，及时更新数据库，对蓝

线实行动态维护管理。 

第二十三条 水源保护区调整的衔接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批复》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第一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

案的通知》（深府函〔2020〕57 号），甘坑-苗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需待其双水源保障工程正式完成、原取水口停用并向省政府报备相

关证明文件后方可取消。西丽水库、三洲田水库、铁岗-石岩水库、

深圳水库、雁田水库等 5 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待相应饮用水水源水

质保障工程完工、经深圳市政府组织验收核准并向省政府报备后，相

应的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方可生效。 

对于上述水库，本方案已按现行有效及调整批复的水源保护区划

定两套蓝线方案。鉴于上述 1个待取消和 5 个待调整的水源保护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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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调整，目前涉及的 8 个水库库区暂按现行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

线划定蓝线，待水源保护区划调整生效后，相应水库蓝线的调整方案

同步生效。 

第二十四条 进一步完善蓝线动态维护机制，明确相关审批程序 

蓝线作为城市管理线的组成，是实现城市空间管控的重要手段之

一。 

对于后续因个案调整蓝线方案的，建议通过蓝线动态维护的形式

予以方案更新。蓝线调整个案经城市规划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审批通过

后，同步纳入“多规合一”平台进行空间管控。 

第二十五条 建议适时启动深汕合作区蓝线规划 

为了更好的开展对深汕合作区城市水系、原水管渠的保护与管理，

建议结合深汕合作区总体规划的编制进度，适时启动深汕合作区蓝线

规划的编制，落实其现状及规划水系、原水管渠的保护和规划管控。 

第二十六条 建议水务部门适时开展市内小河道的综合整治工程 

目前深圳市范围内仍存在大量小河道未达到设计防洪标准，考虑

河道作为城市重要涝水行泄通道，对城市安全保障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建议水务部门结合城市发展与建设，适时开展市内小河道的综

合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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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深圳河流域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深圳河 171.41 33.31 15、20、25 34.11 

2 莲塘河 31.50 11.05 10、15 8.93 

3 
深圳水库排洪

河 
68.52 3.86 15、20 38.39 

4 梧桐山河 12.75 6.68 10、15 17.83 

5 沙湾河 23.10 4.68 15 29.37 

6 布吉河 64.20 15.78 15、20 65.72 

7 水径水 11.75 4.44 8、8、15 16.78 

8 笔架山河 11.84 8.63 8、10 17.78 

9 福田河 15.05 8.52 8、10、15 33.33 

10 皇岗河 4.10 1.87 4 4.54 

11 庵坭坑 2.10 1.70 4 2.82 

12 梧桐山沟 1.45 1.01 4 1.58 

13 新田仔水 1.88 2.38 4 4.10 

14 赤水洞水 1.00 1.63 4 2.06 

15 茂仔水 1.97 2.70 4 3.70 

16 蕉坑水 3.60 1.87 4 2.40 

17 三联水 1.81 1.14 4 2.43 

18 塘径水 7.27 3.48 8 10.49 

19 大芬水 6.67 2.23 8 5.72 

20 
大坑水库排洪

河 
4.96 1.68 4 2.73 

21 
小坑水库排洪

河 
1.21 0.46 4 0.27 

22 鸭麻窝排洪沟 2.36 1.01 4 1.63 

23 清水河 1.42 2.41 4 3.77 

24 李朗河 8.21 4.28 8 12.77 

25 白泥坑沟 2.08 3.01 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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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26 东深供水干渠 5.25 3.80 8 16.29 

27 简坑河 3.94 4.41 4 9.28 

28 仙湖水 2.65 0.80 4 0.89 

29 正坑水 6.78 3.73 8 9.66 

30 莲花水 1.68 1.39 4 0.28 

31 合计    363.5 

注：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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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深圳湾水系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大沙河 92.70 19.36 15、20 143.27 

2 龙井河 8.26 1.88 10 7.34 

3 凤塘河 13.57 6.64 15 13.19 

4 小沙河 3.61 3.25 4 4.23 

5 新洲河 25.58 10.75 10、15 39.49 

6 龙井河左支 1.23 3.26 4 5.25 

7 清泉河 1.72 1.28 4 1.88 

8 老虎岩河 2.89 2.63 4 3.79 

9 寄山沟 2.10 1.86 4 3.72 

10 
长岭皮水库排

洪河 
1.23 0.44 4 0.35 

11 
西丽水库排洪

河 
1.70 0.71 4 1.64 

12 白石洲排洪渠 2.68 1.94 4 3.74 

13 麻磡河 29.26 3.31 8、10、15 12.99 

14 麻磡河左支 1 2.83 2.25 4 3.40 

15 麻磡河左支 2 1.69 2.08 4 4.43 

16 大磡河 3.48 2.34 4 1.55 

17 白芒河 4.20 0.90 4 0.42 

18 后海北河 3.12 1.76 4 6.99 

19 后海南河 5.00 2.25 4 11.40 

20 燕清溪 1.09 3.62 4 5.19 

21 丽水河 3.68 5.59 4 14.00 

22 合计  78.10  288.26 

注：1、丽水河蓝线与西丽水库蓝线重叠面积 1.44ha，燕青溪蓝线与西丽水库蓝线重叠面积 0.13ha，

寄山沟蓝线与长岭皮水库蓝线重叠面积 0.53ha； 

2、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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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珠江口水系流域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福永河 16.42 7.80 8、10、15 49.35 

2 机场外排渠 18.48 6.80 8、10、15 32.54 

3 西乡河 80.2 7.64 20 46.88 

4 咸水涌 8.88 6.06 8 9.07 

5 新圳河 14.58 7.80 10、15 30.89 

6 双界河 6.47 4.45 8 33.22 

7 
铁岗水库排洪

渠 
72.32 6.95 15、20 31.98 

8 孖庙涌 1.65 0.53 4 0.93 

9 虾山涌 1.73 0.76 4 1.39 

10 三支渠 2.59 1.95 4 3.19 

11 钟屋排洪渠 4.64 1.71 4 2.87 

12 九围河 5.74 4.23 8、10 9.93 

13 应人石河 7.02 3.54 8、10 7.21 

14 九公坑河 11.62 5.46 8、10、15 5.67 

15 黄麻布河 3.08 1.56 4 3.19 

16 阿婆髻水 2.01 1.45 4 1.92 

17 截流河 38.57 6.40 4 123.0 

18 德丰围涌 3.57 2.09 4 11.20 

19 石围涌 1.72 0.83 4 2.42 

20 下涌 6.11 3.92 8 11.05 

21 沙涌 2.48 1.32 4 2.81 

22 南环河 4.45 3.02 4 6.63 

23 铁岗渠北 1.47 1.94 4 2.51 

24 铁岗渠南 1.91 8.05 4 11.25 

25 和二涌 2.10  1.57 4 1.96 

26 沙福河 16.62 10.24 8、10、15 31.88 

27 塘尾涌 4.47 3.99 4 3.94 

28 玻璃围涌 2.37 1.27 4 2.46 

29 南连通渠 1.50 1.04 4 4.96 

30 北连通渠 1.50 1.09 4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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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31 坳颈涌 6.95 3.90 8、10 15.74 

32 灶下涌 1.19 1.02 4 3.36 

33 机场内排水渠 4.43 3.59 4 9.17 

34 新涌 2.43 1.91 4 3.81 

35 南昌涌 1.33 3.17 4 5.5 

36 固戍涌 1.43 0.87 4 1.48 

37 共乐涌 4.25 4.54 4 8.48 

38 月湾河 11.65 6.02 10 31.41 

39 前湾河 11.30 2.31 10 27.09 

40 妈湾二号渠 1.46 2.08 4 6.7 

41 桂湾河 11.63 1.97 10 20.80 

42 大南山排洪渠 1.44 2.72 4 3.55 

43 石陂头支流 1.40 0.67 4 
已纳入应人

石河蓝线 

合

计 
合计  150.23  630.38 

注：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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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茅洲河流域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茅洲河 343.52 31.29 
8、10、15、20、

25 
412.35 

2 石岩河 44.71 6.47 8、15 27.43 

3 玉田河 6.45 3.26 8 7.44 

4 鹅颈水 21.44 8.92 10、15 32.50 

5 东坑水 9.80 6.08 8、10 16.60 

6 木墩河 5.80 5.81 4 11.25 

7 楼村水 11.33 7.80 8、10、15 33.66 

8 新陂头水 46.28 11.5 15 54.07 

9 新陂头水北支 21.50 5.34 10、15 26.43 

10 新陂头水南支 3.49 1.54 4 5.36 

11 西田水 13.31 5.14 8、10、15 8.82 

12 上下村排洪渠 5.49 6.34 8、10 12.63 

13 罗田水库排洪渠 28.36 15.03 10、15 27.79 

14 公明排洪渠 15.32 8.03 8、10、15 26.06 

15 塘下涌 5.57 4.3 8、10 10.17 

16 沙井河 29.72 5.93 8、10、15 63.84 

17 松岗河 14.66 9.86 8、15 34.90 

18 排涝河 32.96 13.95 15 32.92 

19 新桥河 17.52 6.26 10、15 27.94 

20 上寮河 13.24 7.2 8、10、15 30.98 

21 天圳河 3.97 1.81 4 2.36 

22 王家庄河 2.10 0.57 4 0.74 

23 上屋河 2.11 2.28 4 3.61 

24 上排水 1.43 2.34 4 2.71 

25 田心水 1.67 1.91 4 2.68 

26 龙眼山水 3.64 0.56 4 2.44 

27 樵窝坑 3.33 0.41 4 1.63 

28 沙芋沥 3.21 1.66 4 2.41 

29 水田支流 3.37 2.79 4 3.77 

30 鹅颈水北支 4.15 2.54 4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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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31 鹅颈水南支 3.44 1.08 4 1.97 

32 楼村水北支 2.53 3.09 4 5.38 

33 新陂头水北三支 3.27 3.69 4 5.97 

34 新陂头水北二支 4.27 2.79 4 5.45 

35 西田水左支 5.03 0.84 4 1.45 

36 公明排洪渠南支 1.82 1.82 4 3.08 

37 合水口排洪渠 1.13 1.59 4 2.59 

38 潭头河 4.93 4.72 4 10.36 

39 潭头渠 2.75 2.98 4 4.65 

40 东方七支渠 1.52 3.33 4 5.25 

41 万丰河 2.32 3.45 4 5.55 

42 石岩渠 1.87 5.83 4 7.29 

43 大凼水 4.81 1.98 4 2.90 

44 白沙坑水 3.16 1.49 4 4.19 

45 龟岭东水 3.31 3.74 4 3.81 

46 老虎坑水 4.31 3.12 4 11.25 

47 沙浦西排洪渠 1.84 2.35 4 3.89 

48 共和涌 1.04 1.18 4 3.01 

49 衙边涌 2.48 2.61 4 4.22 

50 合计  238.60  1021.69 

注：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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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观澜河流域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观澜河 171.96 17.40 15、20、25 176.24 

2 油松河 19.23 5.38 8、10、15 20.17 

3 牛咀水 8.53 5.14 8、10 8.93 

4 坂田河 16.75 7.69 15 15.47 

5 上芬水 7.80 6.15 8、10 25.18 

6 龙华河 34.71 9.94 8、10、15 34.31 

7 高峰水 9.75 6.33 8、10 6.61 

8 大浪河 9.73 6.79 8、10 22.98 

9 岗头河 13.62 6.38 8、8、15 19.86 

10 茜坑水 9.60 6.54 10 6.91 

11 樟坑径河 17.93 11.72 8、10、15 33.14 

12 白花河 35.80 15.13 8、10、15 58.18 

13 大水坑河 15.94 7.1 8、10、15 18.40 

14 君子布河 18.83 13.43 8、10、15 24.17 

15 山厦河 11.00 6.11 8、10、15 16.21 

16 冷水坑水 2.43 2.04 4 2.41 

17 金园水 2.52 1.20 4 1.79 

18 君子布河支三 1.15 1.11 4 1.39 

19 君子布河支一 1.20 1.81 4 2.35 

20 横坑仔河 1.41 0.99 4 1.34 

21 清湖水 2.83 1.23 4 1.87 

22 长坑水 4.11 3.19 4 6.92 

23 丹坑水 4.61 2.24 4 7.94 

24 大布巷水 1.00 1.42 4 2.02 

25 横坑水 3.81 4.01 4 5.76 

26 牛湖水 7.07 3.35 8、10 14.78 

27 鹅公岭河 6.75 4.39 8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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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木古河 6.21 5.77 8、10 14.64 

29 甘坑水 3.34 2.48 4 5.14 

30 君子布河支二 1.55 1.06 4  1.06 

31 合计  167.52  566.70 

注：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深圳市蓝线优化调整方案-文本 

- 25 - 

附表 6 龙岗河流域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平

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龙岗河干流 375.91 24.79 15、20、25 295.01 

2 梧桐山河 32.05 11.4 8、10、15 49.37 

3 四联河明渠 14.82 7.22 15 6.20 

4 西湖水 1.6 1.37 4 1.90 

5 盐田坳支流 1.85 2.46 4 1.30 

6 大康河 25.43 8.7 8、10、15 29.34 

7 简龙河 7.06 6.56 8 4.20 

8 福田河 5.4 4.62 8 5.30 

9 新塘村排水渠 1.96 2.57 4 1.0 

10 龙西河 47.76 10.33 15 17.10 

11 回龙河 17.2 5.73 8、15 11.90 

12 南约河 50.2 11.79 8、10、15 33.40 

13 同乐河 28.21 8.48 8、15 33.70 

14 丁山河 79 6.05 20 67.10 

15 黄沙河 41.95 6.11 15 55.30 

16 黄沙河左支流 14.7 4.55 10、15 18.20 

17 田坑水 20.84 10.18 8、10、15 23.00 

18 田脚水 12.05 7.49 8、10、15 23.90 

19 五联河 6.94 4.29 8、10 8.40 

20 三颗松水 3.48 1.93 4 3.40 

21 茅湖水 5.1 2.93 8 6.90 

22 浪背水 1.23 1.34 4 1.70 

23 上禾塘水 1.69 1.75 4 3.10 

24 沙背沥水 2.12 1.31 4 2.00 

25 长坑水 1.17 0.25 4 0.10 

26 白石塘水 3.41 2.16 4 3.10 

27 黄竹坑水 4.38 1.78 4 4.10 

28 花园河 8.78 4.10 8、10 9.60 

29 三角楼河 4.48 2.56 4 4.00 

30 老鸦山水 1.73 1.44 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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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平

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31 荣田河 1.04 2.59 4 14.20 

32 新生排水渠 1.28 0.42 4 0.60 

33 龙岗中学排洪渠 1.08 0.40 4 0.60 

34 蚌湖水 2.09 0.71 4 1.10 

35 爱联河 22.28 7.94 8、10、15 24.60 

36 花鼓坪水 2 1.08 4 2.60 

37 上輋水 1 0.53 4 0.50 

38 马蹄沥 3.22 0.55 4 2.10 

39 张河沥 3.09 5.18 4 6.20 

40 田心村排水渠 1.4 1.60 4 2.10 

41 合计 187.24 780.02 

注：1、梧桐山河蓝线与牛始窝水库蓝线约重叠 0.52 公顷； 

2、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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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坪山河流域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

制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坪山河 113.76 19.74 15、20、25 240.59 

2 三洲田水 5.69 4.63 8 9.20 

3 碧岭水 15.73 2.4 15 11.70 

4 汤坑水 12.03 9.09 8、10、15 37.30 

5 赤坳水 40.04 12.57 8、15 36.00 

6 石溪河 20.2 1.98 10、15 16.85 

7 上下肚水 1.15 0.69 8 0.60 

8 红花岭水 11.72 8.54 8、10、15 4.50 

9 上洞坳水 1.15 0.28 4 
已纳入上洞坳

水库蓝线 

10 大山陂水库排洪渠 7.64 1.60 10 3.40 

11 
担水坑支流 

（石溪河左支） 
4.54 2.67 4 4.30 

12 
水打田支流 

（水祖坑水） 
2.4 1.34 4 2.40 

13 横坑水库排洪渠 1.11 0.87 4 1.30 

14 飞西水 2.6 1.76 4 3.80 

15 新和水 3.8 1.40 4 2.40 

16 墩子河 6.61 3.34 8、10 14.00 

17 新村排洪渠 1.86 2.88 4 4.20 

18 麻雀坑水 3.35 3.30 4 7.70 

19 田头河 5.88 2.83 8 8.57 

20 乌泥坑水库排洪渠 1.51 1.84 4 4.80 

21 石井排洪渠 1.46 1.13 4 1.30 

22 金龟河 6.85 2.97 8、10 10.50 

23 合计  87.85  425.41 

注：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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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大鹏湾水系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沙头角河 2.88 4.4 4 1.6 

2 盐田河 22.73 6.06 10、15 21.82 

3 葵涌河 42.59 10.82 10、15 36.74 

4 南澳河 8.64 6.55 10 6.28 

5 
沙头角河右（深

港界河） 
1 1.36 4 0.6 

6 
盐田河右三支

（东海道支流） 
2.03 0.94 4 1.98 

7 

盐田河右二支

（永安北一街

排洪涵） 

1.25 1.14 4 1.21 

8 

盐田河右一支

（永安北三街

排洪涵） 

1.44 1.71 4 2.12 

9 骆马岭水 1.98 1.27 4 1.95 

10 望基湖水 4.3 2.1 4 2.9 

11 大三洲塘水 2.6 1.56 4 1.63 

12 径心河 10.11 2.43 10 7.10 

13 三溪河 7.26 3.01 8、10 11.18 

14 上禾塘支流 1.58 1.35 4 1.56 

15 猪头山支流 1.53 1.41 4 0.81 

16 西边洋河 6.88 4.58 8、10 11.49 

17 大水坑 4.48 2.42 4 5.93 

18 大梅沙河 4.33 1.15 4 8.44 

19 陈坑村山沟 3.54 2.59 4 3.07 

20 小梅沙河 5.14 1.23 8 6.43 

21 深坑水 1.93 2.03 4 3.97 

22 溪涌河 5.69 1.72 8 3.17 

23 溪涌河右支流 2.24 2.43 4 2.99 

24 溪涌河左支流 2.16 1.38 4 1.82 

25 上洞河 3.8 1.21 4 2.97 

26 下洞河 3.47 2.25 4 5.80 

27 土洋河 2.76 2.14 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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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制

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28 乌泥河 4 2.89 4 3.00 

29 迭福河 4.19 2.68 4 9.45 

30 迭福河右支 1.74 2.36 4 4.81 

31 水头沙河 3.39 2.30 4 5.55 

32 长毛湖坑水 2.36 2.27 4 4.03 

33 
长毛湖坑水左

支 
1.24 1.89 4 2.26 

34 海山涵 2.6 2.59 4 3.31 

35 8号涵 2.99 1.52 4 1.87 

36 10号涵 1.69 1.28 4 1.56 

37 天龙坑水 2.96 2.19 4 3.28 

38 鹅公水 1.23 1.52 4 2.28 

39 大坑水 1.15 1.92 4 2.70 

40 无名河 1.05 1.12 4 1.34 

41 合计  97.77  203.75 

注：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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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大亚湾水系河道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平

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

制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1 王母河 16.12 8.34 8、15 32.8 

2 北排洪渠 6.71 1.3 8、10 8.5 

3 鹏城河 10.34 5.67 8、10、15 13.7 

4 东涌河 15.2 6.75 15 21.9 

5 新大河 12.7 4.47 8、10、15 27.9 

6 王母河北支 2.2 2.81 4 5.3 

7 松山河 2.27 2.32 4 4.9 

8 细坑仔河 1.93 1.96 4 3.9 

9 鹏城河右支 1.59 2 4 4.1 

10 东涌河左支 1.21 1.82 4 3.9 

11 新屋仔涌 5.66 3.6 8 11.8 

12 新屋仔涌左支 4.49 1.53 4 4.3 

13 新坝水 2.2 0.75 4 7.2 

14 上新屋水 3.29 1.32 4 3.2 

15 大坑槽水 2.15 1.66 4 6.7 

16 坝光水 3.29 1.83 4 10.2 

17 坝光水支流 1.45 0.43 4 0.9 

18 江屋山水 4.17 1.26 4 5.3 

19 盐灶水 3.61 0.33 4 1.1 

20 河背坑水 3.37 0.34 4 0.4 

21 坳田水 1.21 0.26 4 2.1 

22 双坑水 1.85 0.49 4 2 

23 岭澳河 4.36 1.70 4 3.2 

24 横路坑 1.77 1.68 4 4.2 

25 岭澳西排洪渠 1.93 1.74 4 5.5 

26 大坑河 5.97 1.51 8 4.0 

27 水磨坑河 9.52 1.93 8 5.7 

28 福德华电力排水渠 1.28 1.09 4 2.7 

29 龙仔陂涌 1.52 2.33 4 7.4 

30 桔钓沙涌 1.24 1.6 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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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平

方公里） 

河道长度

（公里） 

蓝线基本控

制标准（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31 南门头河 1.07 1.14 4 2.3 

32 淡水涌 3.66 3.06 4 11.0 

33 西涌河 9.52 4.66 8、10 20.6 

34 西贡河 1.39 1.61 4 3.2 

35 大礁涌 3.87 2.46 4 6.1 

36 鹿咀河 2.50 2.12 4 5.1 

37 马料河 3.74 3.68 4 8.1 

38 杨梅坑河 10.19 2.93 8、10、15 14.2 

39 响水坑水 3.45 2.42 4 5.8 

40 合计  88.90  295.90 

注： 河流名称、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一期）、（二

期）成果（详见《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的通知》（深府函[2019]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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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大中型水库蓝线控制一览表 

水库名

称 

所在 

流域 

集雨面积 

（平方公

里） 

坝顶高

程（米） 

总库容（万

立方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备注 

公明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11.77 63.5 13852 1056.13 水源水库 

清林径

水库 

龙岗河

流域 
28.2 63.0 18600 2277.50 水源水库 

深圳水

库 

深圳河

流域 
60.5 31.5 4496 757.93 水源水库 

梅林水

库 

深圳湾

水系 
4.34 60.5 1369.92 325.91 水源水库 

长岭皮

水库 

深圳湾

水系 
9.93 66.5 1754 378.28 水源水库 

西丽水

库 

深圳湾

水系 
29 33.88 3523.66 902.19 水源水库 

石岩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44 41.1 3154 652.37 水源水库 

罗田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20 36.7 2913.5 373.26 水源水库 

鹅颈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4.16 69 1466.5 331.32 水源水库 

茜坑水

库 

观澜河

流域 
4.79 76.8 1917 484.50 水源水库 

铁岗水

库 

珠江口

水系 
64 32.95 9950 2763.48 水源水库 

铜锣径

水库 

龙岗河

流域 
5.64 68.35 2277.04 246.45 水源水库 

松子坑

水库 

龙岗河

流域 
4.96 68 4108 

638.65（含上禾

塘水库） 
水源水库 

赤坳水

库 

坪山河

流域 
14.6 85 1811 388.80 水源水库 

径心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10.09 12 1494 267.09 水源水库 

东涌水

库 

大亚湾

水系 
9.6 56.1 1190.99 158.08 水源水库 

雁田水

库 
东莞 25.3  1409.7 299.81 水源水库 

合计 17宗   75287.31 12301.75  

注：1、雁田水库位于东莞境内，部分集雨区位于龙岗区。表中流域面积数据仅为深圳境内面积； 

2、水库名称、集雨面积、坝顶高程、总库容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水务统计手册》（2018）； 

3、备注栏中的水源水库信息摘自《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事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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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深府函〔2019〕258 号），并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第一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的通

知》（深府函〔2020〕57 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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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小（一）型水库蓝线控制一览表 

水库名称 
所在 

流域 

集雨面积 

（平方公

里） 

坝顶高程

（米） 

总库容（万

立方米） 

蓝线内面

积（公顷） 
备注 

三联水库 
深圳河

流域 
1.32 56.06 100.19 18.35  

正坑水库（横

岗） 

深圳河

流域 
4.07 105.6 612.01 72.77  

香蜜湖水库 
深圳湾

水系 
1.94 18.4 178.35 35.50  

五指耙水库 
茅洲河

流域 
2.22 31.2 203.21 63.61  

长流陂水库 
茅洲河

流域 
8.8 26.8 746.97 135.82  

石狗公水库 
茅洲河

流域 
2.57 45.18 247.88 

纳入公明

水库蓝线 
 

白鸽陂水库 
茅洲河

流域 
1.31 36.7 106.27 30.23  

铁坑水库 
茅洲河

流域 
3.83 25.0 383.23 68.05  

莲塘水库 
茅洲河

流域 
2.93 20.8 231.1 64.51  

大凼水库 
茅洲河

流域 
2.35 29.3 189.13 55.12  

桂坑水库 
茅洲河

流域 
1.7 30 126.73 37.39  

禾槎涧水库 
观澜河

流域 
2 88.46 143.49 23.22  

石凹水库 
观澜河

流域 
2.69 93.20 129 31.45  

大水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3.89 61.4 336.38 63.97  

横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1.5 62.14 261.0 44.09  

金园水库 

（岗头水库） 

观澜河

流域 
1.25 74.37 228.66 36.64  

樟坑径水库 
观澜河

流域 
2.27 92.5 194.33 29.79  

苗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92 78 281.8 
222.28 

水源水库 

甘坑水库 6.7 85.5 365.57 水源水库 

长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75 47.6 129.17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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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水库 
观澜河

流域 
1.17 101.7 129.62 12.83  

南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2 93.8 135.59 23.74  

民治水库 
观澜河

流域 
4.5 82.59 404 38.86  

牛咀水库 
观澜河

流域 
2.13 98.36 286 35.11  

高峰水库 
观澜河

流域 
4.2 87.67 398.44 63.46  

冷水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1.48 90.6 140.65 14.33  

赖屋山水库 
观澜河

流域 
2.07 100.5 281.74 26.69  

九龙坑水库 
珠江口

水系 
2.206 72.6 251.74 41.48  

七沥水库 
珠江口

水系 
2.04 

42.26- 

42.5 
262.29 46.58  

屋山水库 
珠江口

水系 
3.31 30.1 443.84 86.16  

立新水库 
珠江口

水系 
2.43 18.1 826.44 135.85  

白石塘水库 
龙岗河

流域 
1.59 75.7 126.31 24.04  

长坑水库 
龙岗河

流域 
1.15 54.4 156.86 34.98  

沙背坜水库 
龙岗河

流域 
1.24 53.03 109.74 39.93  

炳坑水库 
龙岗河

流域 
3.02 68.65 352.65 93.30  

三棵松水库 
龙岗河

流域 
1.03 53.15 123.67 28.44  

龙口水库 
龙岗河

流域 
1.93 74~74.8 997.48 218.89 水源水库 

塘坑背水库 
龙岗河

流域 
1.06 74.8 111.74 

56.25（含

牛始窝、南

风坳水库） 

 

黄竹坑水库 
龙岗河

流域 
3.40 60.2 309.09 60.13  

上下肚水库 
坪山河

流域 
0.807 264.4 113.06 16.75  

三洲田水库 
坪山河

流域 
8.14 315.8 803.05 

301.68（含

大水坑水

库） 

水源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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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岭上库 
坪山河

流域 
4.57 184.8 385.57 117.40 水源水库 

红花岭下库 坪山河

流域 

3.03 159 308.35 
157.10 

水源水库 

上洞坳水库 1.29 124 161.86 水源水库 

大山陂水库 坪山河

流域 

1.219 60.6 461.36 
144.30 

 

矿山水库 5.073 63.42 165.04  

跃进水库 
坪山河

流域 
1.89 361.5 122.42 22.72  

枫木浪水库 
大鹏湾

水系 
4.97 87 574.45 176.40 水源水库 

罗屋田水库 
大鹏湾

水系 
7.86 57.5 388.7 142.60 水源水库 

上坪水库 
大鹏湾

水系 
2.13 235.75 212.93 32.70  

叠翠湖水库 
大鹏湾

水系 
4.28 68.6 140.81 12.40  

深蓄电站上

水库 

大鹏湾

水系 
0.62 57.6 983.0 66.72  

铁扇关门水

库 

大亚湾

水系 
2.147 94 122.38 19.56  

香车水库 
大亚湾

水系 
2.866 37.3 427.8 78.60 水源水库 

盐灶水库 
大亚湾

水系 
4.09 34.6 396.1 44.60  

洞梓水库 
大亚湾

水系 
2.74 61 588 92.40 水源水库 

岭澳水库 
大亚湾

水系 
3.42 85.5 590.32 97.10 水源水库 

大坑水库 
大亚湾

水系 
5 35.1 190.36 70.50 水源水库 

打马沥水库 
大亚湾

水系 
4.12 23.6 386.0 

201.06（含

大垅水库） 
水源水库 

水磨坑水库 
大亚湾

水系 
2.3 58.2 155.32 

24.90（含

马草龙水

库） 

 

合计 60宗   18719.24 3961.04  

注：1、水库名称、集雨面积、坝顶高程、总库容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水务统计手册》（2018）； 

2、备注栏中的水源水库信息摘自《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事宜的通

知》（深府函〔2019〕258 号），并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第一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的通

知》（深府函〔2020〕57 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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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小（二）型水库蓝线控制一览表 

水库名称 
所在 

流域 

集雨面积 

（平方公

里） 

坝顶高程

（米） 

总库容（万

立方米） 

蓝线内面积

（公顷） 
备注 

金湖水库

上 

深圳河

流域 
1.52 34.7 75.38 10.02  

金湖水库

下 

深圳河

流域 
1.1 27.2 11.69 3.64  

银湖水库 
深圳河

流域 
2.45 60 54.92 12.19  

小坑水库 
深圳河

流域 
0.94 76.5 40.12 13.37  

仙湖水库 
深圳河

流域 
2.31 53.75 49.19 15.46  

横沥口水

库 

深圳河

流域 
4.6 96.5 16.15 5.93  

人工湖水

库 

深圳河

流域 
1.19 95.0 24 5.55  

黄牛湖水

库 

深圳河

流域 
0.97 79.77 73.07 21.10  

鸡公坑水

库 

深圳河

流域 
0.166 69.68 20.83 2.67  

莲塘尾水

库 

深圳湾

水系 
1.51 47.5 47.86 11.36  

禾镰坑水

库 

深圳湾

水系 
0.86 51.87 10.02 4.32  

老虎坑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2.12 35.7 83.41 15.91  

牛牯斗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0.96 90.38 92.48 13.91  

碧眼水库 
茅洲河

流域 
0.95 44.2 83.55 22.35  

望天湖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0.1 19.2 14.39 8.76  

红坳水库 
茅洲河

流域 
1.11 88.5 87.32 19.96  

尖岗坑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0.4 20.58 28.97 5.30  

横坑水库 
茅洲河

流域 
0.3 19.88 13.9 6.55  

后底坑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1.12 19.2 75.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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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髻水

库 

茅洲河

流域 
1.17 61.98 65.52 17.33  

三坳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74 48.5 60.31 18.25  

畔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5 79.89 21.35 8.05  

大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68 109.5 45.6 8.50  

冼屋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34 59 16.16 3.88  

托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72 86 89.47 15.82  

猪猡皮水

库 

观澜河

流域 
0.59 65 64.18 22.44  

九公坑水

库 

观澜河

流域 
0.28 47.3 13.26 10.23  

石马径水

库 

观澜河

流域 
0.6 48.37 52.64 22.93  

雅宝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93 110.5 65.09 11.71  

民乐水库 
观澜河

流域 
1.08 91.3 62.78 9.43  

正坑水库 
观澜河

流域 
0.652 102 64.1 15.94  

石陂头水

库 

珠江口

水系 
0.95 77.4 88.75 13.23  

石寮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95 67 25.81 7.35  

上禾塘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407 54.12 29.91 

纳入松子坑

水库蓝线 
 

新生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504 54.9 24.72 8.50  

茅湖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893 59.92 63.29 22.06  

田祖上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638 48.8 11.53 6.82  

太源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42 49.9 24.75 8.05  

神仙岭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79 65.7 62.47 17.24  

横岗黄竹

坑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526 85. 20 39.9 11.97  

南风坳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523 81 11.71 

纳入塘坑背

水库蓝线 
 



深圳市蓝线优化调整方案-文本 

- 39 - 

牛始窝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415 75.8 39.9  

小坳水库 
龙岗河

流域 
1.06 153 87.88 15.4  

石龙肚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5 94 26.63 8.17  

上西风坳

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453 81.7 11.58 

11.67 

 

下西风坳

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17 80.2 23.45  

企炉坑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35 43.1 17.41 11.08  

三坑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473 59.65 45.2 12.41  

上輋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65 56.15 48.55 16.31  

石豹水库 
龙岗河

流域 
0.71 59.85 20.98 7.64  

老虎坜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365 77.30-78.50 7.91 6.6  

花鼓坪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823 39.92 19.97 7.69  

老鸦山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337 45.08 12.81 8.49  

鸡笼山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57 52.69 48.19 22.9  

塘外口水

库 

龙岗河

流域 
0.32 - 41.3 10.63  

石坳水库 
坪山河

流域 
1.21 76.3 42.16 8.95  

麻雀坑水

库 

坪山河

流域 
1.08 58.5 36.52 11.17  

横坑水库 
坪山河

流域 
0.75 69.1 22.91 8.57  

杨木坑水

库 

坪山河

流域 
0.75 55.2 32.97 13.26  

头陂水库 
坪山河

流域 
2.2 60.75 18.95 7.05  

榄核桥水

库 

坪山河

流域 
1.30 148.6 12.0 4.79  

大水坑水

库 

坪山河

流域 
1.73 320.38 39.05 

纳入三洲田

水库蓝线 
 

高圳水库 
大鹏湾

水系 
1.35 357.5 17.76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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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洞水库 
大鹏湾

水系 
1.86 56.3 27.06 7.42  

坑尾头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2.09 18.88 39.24 8.81  

猪头山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2.13 48.84 20.75 9.72  

大毛田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0.46 233.8 28.26 12.68  

长坑水库 
大鹏湾

水系 
0.56 24.24 31.09 9.27  

债头水库 
大鹏湾

水系 
0.73 55.1 39.27 10.29  

禾塘仔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0.19 103 18.57 7.85  

鬼打坳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0.39 34.3 26.69 13.50  

响水水库 
大鹏湾

水系 
0.2 86.2 9.72 5.60  

骆马岭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1.51 336 52.68 14.87  

正坑水库 
大鹏湾

水系 
1.92 50.2 38.27 10.81  

三洲塘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1.54 360.4 53.61 15.71  

红花沥水

库 

大鹏湾

水系 
0.73 469.3 59.86 14.99  

恩上水库 
大鹏湾

水系 
0.5 231.32 19.82 8.79  

龙子尾水

库 

大亚湾

水系 
3.28 31.45 30.36 8.83  

犁壁石水

库 

大亚湾

水系 
1.43 37.3 34.99 12.08  

水贝龙水

库 

大亚湾

水系 
0.3 18.5 12.81 6.67  

大垅水库 
大亚湾

水系 
1.16 36.4 43.89 

纳入打马沥

水库蓝线 
 

大鹏老虎

坑水库 

大亚湾

水系 
0.323 14.40 9.267 10.04  

马草龙水

库 

大亚湾

水系 
0.135 61.5 7.14 

纳入水磨坑

水库蓝线 
 

合计 83宗   3183.58 866.29  

注：水库名称、集雨面积、坝顶高程、总库容等水务信息摘自《深圳市水务统计手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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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滞洪区及湿地蓝线控制一览表 

流域 湿地名称 
建设 

情况 

湿地或

用地面

积 

（公

顷） 

蓝线面

积 

（公顷） 

标准 

深圳河

流域 

中心湿地公园 已建 5.84 8.68 按水域边界外移 30米 

洪湖滞洪区 

（人工湿地） 
已建 61.09 57.83 按用地边界划定 

深圳湾

水系 

华侨城国家湿地公

园 
已建 46.20 61.46 按水域边界外移 30米 

福田红树林湿地公

园 
已建 12.35 27.15 按水域边界外移 30米 

茅洲河

流域 

燕罗人工湿地 已建 4.08 4.08 按用地边界划定 

楼村人工湿地 已建 8.64 8.64 按用地边界划定 

同观湿地 已建 3.06 3.06 按用地边界划定 

石岩（河）人工湿地 已建 31.45 31.45 按用地边界划定 

石岩河口湿地 已建 78.63 78.63 按用地边界划定 

茅洲河干流湿地

（1-5） 

规划 36.24 36.24 按用地边界划定 

规划 9.22 9.22 按用地边界划定 

规划 3.26 3.26 按用地边界划定 

规划 2.21 2.21 按用地边界划定 

规划 16.09 16.09 按用地边界划定 

东坑水滞洪区（人工

湿地）（1-2） 

规划 3.96 3.96 按用地边界划定 

在建 16.27 16.27 按用地边界划定 

鹅颈水滞洪区（人工

湿地） 
在建 7.05 7.18 按用地边界划定 

珠江口

水系 

海上田园湿地公园 已建 34.60 34.60 按水域边界外移 30米 

黄麻布河人工湿地 已建 63.26 63.26 按用地边界划定 

西湾红树林湿地公

园 
已建 1.05 2.73 按水域边界外移 30米 

西乡河源头浅流湿

地 
在建 1.97 1.97 按用地边界划定 

沿江高速空港新城

段湿地 
规划 19.65 19.65 按用地边界划定 

屋山水库湿地 规划 4.74 4.74 按用地边界划定 

九围河口湿地 规划 44.63 44.63 按用地边界划定 

应人石河口湿地 规划 18.62 18.62 按用地边界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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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湿地名称 
建设 

情况 

湿地或

用地面

积 

（公

顷） 

蓝线面

积 

（公顷） 

标准 

铁岗水库南侧滩涂

湿地 
规划 21.41 21.41 按用地边界划定 

新安人工湿地 规划 6.67 6.40 按用地边界划定 

观澜河

流域 

清湖人工湿地 已建 7.06 7.06 按用地边界划定 

甘坑人工湿地 已建 5.55 5.55 按用地边界划定 

龙岗河

流域 

龙岗河湿地公园 在建 10.75 19.44 按水域边界外移 30米 

丁山河人工湿地 已建 4.25 4.25 按用地边界划定 

梧桐山河湿地 规划 5.06 5.06 按用地边界划定 

坪山河

流域 

 

赤坳湿地 已建 4.66 4.66 按用地边界划定 

南布湿地 在建 8.72 8.72 按用地边界划定 

墩子河湿地 已建 2.48 2.48 按用地边界划定 

望牛 A区 已建 1.76 1.76 按用地边界划定 

望牛 B区 在建 4.55 4.55 按用地边界划定 

石井湿地 在建 5.95 5.95 按用地边界划定 

吓山 A区 已建 7.83 7.83 按用地边界划定 

吓山 B区 在建 6.00 6.00 按用地边界划定 

石溪河湿地 在建 1.25 1.25 按用地边界划定 

聚龙山湿地公园

（1-5） 

已建 7.47 7.47 按用地边界划定 

已建 3.93 3.93 按用地边界划定 

已建 5.81 5.81 按用地边界划定 

已建 5.19 5.19 按用地边界划定 

已建 5.45 5.45 按用地边界划定 

碧岭湿地 规划 10.82 10.82 按用地边界划定 

合计 676.78 716.65  

注：现状滞洪区及湿地名称、建设情况、湿地或用地面积等信息摘自《广东省湿地保护数据统计》、《深

圳市水务统计手册》（2018 年）和《深圳市湿地资源保护总体规划》（修订版）；规划湿地相关信息摘自《宝

安区湿地资源保护与建设规划》（中间成果）和龙岗河、坪山河、丁山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图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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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原水管渠蓝线控制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管径(mm) 
线路总长

（km） 

建设情

况 

蓝线控制宽度

（m） 

1 东江水源工程 4.2m*5.3m 54.4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10米 

2 东深水源供水干线 

规模参照东部

供水工程 

4.2m*5.3m 

7.3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10米 

3 铁石支线工程 
2*DN1800 

3*DN800 
19.8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4 石松支线工程 DN800～DN2600 23.6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5 
石松支线扩建甲子塘

至松岗管线工程 

DN1500～

DN1600 
5.5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6 石甲线供水工程 DN2000 3.2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7 
东部水源工程西铁连

通工程 
4.2m*5.3m 1.7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8 
公明供水调蓄工程

（公明-石岩） 
DN3600、DN3400 10.7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9 
公明供水调蓄工程

（公明-鹅颈） 
DN3400 0.6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0 鹅光输水工程 DN2200 0.4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1 
西丽水库-大冲水厂

工程 

DN800、DN1000、

DN2200 
14.8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2 朱坳水厂原水工程 DN2600 3.1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3 北线引水工程 

DN2600、

DN2800、

DN3000、DN3400 

2.5X2.7 

28.8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4 龙口-茜坑供水工程 DN2000、DN2200 19.46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5 坂雪岗支线 DN1800 4.3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6 
茜坑水库-茜坑水厂

工程 
DN1600 0.9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7 红木山水厂原水工程 DN1600、DN1400 4.7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18 北环输水干管 
2*DN2200、

DN2400 
41.6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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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管径(mm) 
线路总长

（km） 

建设情

况 

蓝线控制宽度

（m） 

19 笔架山支线 2.5m*3.5m 2.4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0 梅林支线 3.2m*4.5m 3.8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1 深盐输水工程 DN2200、DN1200 14.1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2 盐田支线 2.5m*2.7m 3.0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3 
龙口水库-中心城水

厂工程 
2*DN1400 5.3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4 横岗调蓄工程 
20万立方米/

日 
4.7 现状 

按上版蓝线范

围划定 

25 獭湖支线 DN1400 2.2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6 大工业城支线 DN3000 1.2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7 坪地支线 DN1200 5.5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8 
大鹏半岛支线供水工

程 

DN2200、

2.5m*2.7m 
13.9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29 
大鹏半岛供水工程-

坝光支线 
2.5m*2.7m 11.5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30 
大鹏半岛应急供水工

程 
DN800 11.3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31 
东涌水库-香车水库

工程 
2.5m*2.7m 5.5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32 
清林径引水调蓄工程

（东清输水工程） 
DN2200 13.0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33 
清林径引水调蓄工程

(龙清输水工程) 
DN2200 13.7 在建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34 铁长支线工程（一期） DN2600 2.53 现状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35 
西江引水工程深圳支

线 

规模参照公明

水库-清林径连

通工程

4.2m*5.3 

12.1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10米 

36 
罗田水库-铁岗水库

输水系统 

规模参照公明

水库-清林径连

通工程

4.2m*5.3 

24.0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37 
公明水库-清林径连

通工程 

深圳市境内段 

4.2m*5.3 
6.9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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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管径(mm) 
线路总长

（km） 

建设情

况 

蓝线控制宽度

（m） 

38 
茜坑水厂原水扩建工

程 
DN1600 2.2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39 
铁岗水库-南山水厂

原水工程 
2*DN2200 12.3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40 
西丽水库-南山水厂

原水工程 
DN2600 4.9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41 
东湖水厂第二水源工

程 
DN2200 2.5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42 
赤坳水库-沙湖水厂

工程 
DN1600 9.9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43 铁长支线工程（二期） DN2000 5.0 规划 
外边线各外移

5米 

注：现状原水管渠名称、管径、建设情况等信息摘自《深圳市水源工程(水库、引调水工程)管理范围

和保护范围划定》（报批稿）；规划原水管渠相关信息摘自《深圳市给水系统整合研究与规划》及市水务局、

市水务集团提供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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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蓝线划定标准相关条文说明 

蓝线划定标准根据河流的流域面积大小、水源保护区分布、两侧建设情况等

因素，综合水务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范围确定。 

一、水域控制线标准说明 

1、水域控制线的定义及相关规定 

根据《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修订）》，水域控制线为水

域的边界界限。 

划定水域控制线宜符合下列规定： 

1）有堤防的水体，宜以堤顶临水一侧边线为基准划定； 

2）无堤防的水体，宜按防洪、排涝设计标准所对应的洪（高）水位划定； 

3）规划的新建水体，其水域控制线应按规划的水域范围线划定。 

依据上述规定，结合深圳城市水系的实际情况，本次方案提出河道、水库、

滞洪区及湿地的水域控制线划定标准。 

2、河道水域控制线划定说明 

1）现状已实施综合整治或已有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河道整治工程范围

线的河道 

➢ 按现状河道堤顶临水一侧边线确定，即河道现状上口线； 

➢ 按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治导线确定，即河道设计上口线。 

 

实施整治或已批准整治的河道 

2）对于综合整治方案尚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但有经批准规划的

河道 

➢ 已批河道整治规划的，按河道整治规划上口线确定。《深圳市防洪潮

规划修编及河道整治规划》中已有的河道，按其规划上口线确定水域

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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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宝安区的河道，可参照《宝安区防洪排涝及河道治理专项规划》

及其现状走向研究确定。 

 

整治方案尚未批准的河道 

3）对未整治且未编制河道整治规划的河道 

通过水文水力计算，复核河道的现状行洪能力。 

对于能满足防洪标准要求的，按现状河道上口线确定水域控制线。 

对于不满足防洪标准要求的河道，统一按防洪标准经水力计算后，将拟定的

河道上口线作为水域预控制线。 

 

未实施整治河道现状横断面 

 

未实施整治无整治规划河道水域控制线确定示意图 

补充说明：有河道整治规划方案的，参照其断面与相应断面宽度确定水域控

制线；无任何规划可依时按梯形（边坡比 1.5）断面拟定河道宽度，并沿河道现

状中心线拟定河道上口线作为水域预控制线，标注为虚线。 

3、水库水域控制线划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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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水源水库水域控制线为坝顶高程淹没区范围线，但不超过水库汇水范围。

水源水库不界定水域控制线。 

4、滞洪区及湿地水域控制线划定说明 

滞洪区、湿地公园及人工湿地的水域控制线为水域边界范围。 

二、蓝线标准说明 

1、河道蓝线标准说明 

（1）基本划定标准 

依据相关规范及法律法规，河道基本划定标准分为 5级，分有堤防与无堤防

河道两种情况。 

1）有堤防的河道，其蓝线范围按控制断面以上的流域面积分级自两侧堤防

外坡脚分别外延 4-15米； 

流域面积 F（平方公里） ≥100 50≤F＜100 10≤F＜50 5≤F＜10 ＜5 

上版标准（米） 15 12 8 \ \ 

河道管理线勘定（米） 15 12 8 

本次标准 

堤防外坡脚外延（米） 
15 12 8 4 

 

有堤防河道蓝线标准示意图 

2）无堤防的河道，其蓝线范围按控制断面以上的流域面积分级自两侧水域

控制线分别外延 4-25米。 

流域面积（平方公里） ≥100 50≤F＜100 10≤F＜50 5≤F＜10 ＜5 

上版标准（米） 25-30 20 15 10 5和 8 

河道管理线勘定（米） 8～25 8～20 8～15 8～10 8 

本次标准 

河道上口线外延（米） 
25 20 15 10 或 8 8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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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堤防河道蓝线标准示意图 

（2）河道蓝线划定标准补充规定 

 1）由于两岸用地空间狭窄、建筑物较多，对于流域面积＜5 平方公里的小

河道，划定标准统一按 4米控制；对于流域面积小于 5平方公里的河段，标准按

8米控制。 

 2）对于 5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 F＜10 平方公里的河段，两岸用地空间不足

时宜采用 8 米控制；位于生态控制线或生态区内的河段，宜采用 10 米控制，能

宽则宽。 

 3）对于暗涵段河道，考虑后期修复、复明拓宽的需求，结合沿线用地情况

可采用高标准；已有经批复复明方案的，按规划走向及相应标准规定执行。 

 4）根据堤防工程的结构和堤身断面型式，对于堤顶背水侧无堤脚的或无堤

防的河道，统一按无堤防河道标准划定；对于堤顶背水侧有堤脚的河道，按有堤

防河道标准划定。 

2、水库蓝线标准说明 

 水库蓝线划定标准结合深圳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情况，参照《广东省水

利工程管理条例》、《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根据水库建设

规模及功能分级分类分区确定。 

 水库标准主要分为水源水库及非水源水库标准两类。其规定如下：  

（1）水源水库 

已划定水源保护区的水库，蓝线划定综合考虑一级水源保护区及水库工程区

保护范围。其蓝线划定标准具体为： 

库区蓝线：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 

工程区蓝线：挡水、泄水、引水建筑物及电站厂房的占地范围及其周边，大

型水库 50米，主、副坝下游坝脚线外 200-300米；中型水库分别按 30米和 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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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后退，小型水库分别按 30米和 50-100米后退。 

（2）非水源水库 

水源水库以外的水库，均为小型水库。其蓝线划定标准具体为： 

库区蓝线：水库水域控制线范围； 

工程区蓝线：大坝按下游坝脚线外延 50-100 米，挡水、泄水、引输水等建

筑物的占地范围及其周边 30米。大坝蓝线不小于坝坡脚线和泄水等建筑物范围。 

3、滞洪区及湿地蓝线标准说明 

依据《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修订）的相关规定，水生

态保护范围包括自然湿地、保护区等，按批准文件确定的保护范围划定。因此，

本次滞洪区及湿地蓝线划定标准为：对于现状湿地公园按水域边界外移 30 米控

制；对于现状和规划滞洪区及湿地，其蓝线按用地红线或边界控制。 

4、原水管渠蓝线标准说明 

原水管渠蓝线标准参照《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中水利工程保护及管渠

管理范围确定： 

1）境外引水工程，其蓝线按管道或渠道外边线各外移 10米确定； 

2）其他支线引水工程，其蓝线按管线或渠道外边线各外移 5米确定。 

对于纳入本次方案的规划原水管渠，按上述标准划定蓝线，以实现其工程规

划用地的管控；待工程竣工后，按实际走向并结合周边用地相应调整蓝线，蓝线

调整方案获批后纳入蓝线动态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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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家评审会意见 

 

 

 




